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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大股东股权解质后再质押暨协议转让本公司股

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接获大股东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（简称“洛玻集团”）关于股权解质后再质押暨协议转让

本公司股份的通知，具体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权解质 

1. 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本公司发布了《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》（临 2010-035 号），洛玻集团与其控股

股东及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建材集

团”）签署《股份质押合同》，洛玻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59,018,242

股 A 股份质押予中建材集团。 

2. 2016 年 9 月 19 日，洛玻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（北京）办理完成上述 159,018,242 股股份的解质手续（质押登

记解除日期为 2016 年 9 月 14 日），本次解质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

比例约为 30.19%。 

二、股权再质押 

（一）质押的目的 

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，洛玻集团与中建材集团重新订立《最高额

股份质押合同》。据此，洛玻集团同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1,000,000

股 A 股股份质押予中建材集团，为中建材集团根据多项协议授予洛



玻集团及本公司的多项担保和委托贷款提供保证。其中涉及中建材集

团为本公司人民币 45,039.20 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，包括： 

1、中建材集团(作为担保人)与中国银行洛阳分行（作为放款人）

就授予本公司贷款人民币 11,189 万元提供的担保于 2009 年 6 月 24

日订立的担保协议。 

2、中建材集团(作为担保人)与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

行（作为放款人）就授予本公司贷款人民币 9,614.5 万元提供的担保

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订立的担保协议。 

3、中建材集团(作为担保人)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

行（作为放款人）就授予本公司贷款人民币 7,477.2 万元提供的担保

于 2008 年 7 月 4 日订立的担保协议。 

4、中建材集团(作为担保人)与洛阳银行（作为放款人）就授予本

公司贷款人民币 4,690 万元提供的担保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订立的担

保协议。 

5、中建材集团(作为担保人)与中国工商银行洛阳分行（作为放款

人）就授予本公司贷款人民币 3,718.5 万元提供的担保于 2015 年 6 月

4 日及 2015 年 10 月 30 日订立的担保协议。 

6、中建材集团(作为担保人)与中信银行洛阳分行（作为放款人）

就授予本公司贷款人民币 3,350 万元提供的担保于 2009 年 11 月 27

日订立的担保协议。 

7、中建材集团(作为担保人)与广东南粤银行（作为放款人）就授

予本公司贷款人民币 5,000 万元提供的担保于 2016 年 7 月 28 日订立

的担保协议。 

（二）质押的具体情况 

1、出质人：中国洛阳浮法玻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

质权人：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

2、于 2016 年 9 月 21 日，洛玻集团与中建材集团在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北京）办理完成股份质押手续（质押登记日为

2016 年 9 月 14 日），质押期限自股权质押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同意并



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。本次质押股份

数量为 41,000,000 股。其中，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15,000,000 股。 

3、截至本公告日，洛玻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174,018,242

股，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3.04%；本次质押股份数量为 41,000,000

股，占其持股总数的 23.56%，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.78%。 

三、股权协议转让事项 

洛玻集团表示于本次股权解质后，将尽快与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

究院（简称“蚌埠院”）办理协议转让本公司部分股份事项。有关详

情见本公司公告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的洛玻集团、蚌埠院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公司将密切关注

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9 月 22 日 


